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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韶关绿然再生资源 

发展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绿然”）作为粤北危险废物处理处

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粤北处置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该项目投资、建设及运

营。为保证粤北处置中心项目的正常投资及运营，以及解决该项目资金压力，减少财务

费用，同时提高本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经本公司2012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及同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董事会

及监事会同意以人民币9,500万元收购张国颜先生持有的韶关绿然40%股权，其中人民币

5,000万元来自超募资金，其余4,500万元来自本公司自筹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韶关绿然少数股东股权的事宜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在本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及主要办公场所：韶关市翁源县铁龙林场 

成立时间：2006年 9月 3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万元 

主营业务：含锌、含铅、含铜尾矿的处置、销售。 

截止2011年12月31日，韶关绿然资产总额人民币372,176,939.13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282,262,606.94元，净资产人民币89,914,332.19元；2011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520,350.08元，利润总额为人民币-11,215,756.43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1,215,756.43

元。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涉

及的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书》，以2012年6月30日为基

准日，韶关绿然的所有者权益为30,111.41万元。对应韶关绿然40%股权价值为人民币

12,044.56万元。 

截止 2012年 6月 30 日，韶关绿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600 60 

2 张国颜 4,400 40 

 合计 11,000 100 

三、交易基本情况 

（一）韶关绿然少数股东的情况 

张国颜先生（身份证号码：44020419560315****），1956年3月15日出生，为韶关绿

然自然人股东。张国颜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张国颜； 

2、收购目的：实现本公司对韶关绿然100%控股。 

3、交易价格： 

综合各类因素及交易双方协商结果，确定韶关绿然4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500万元。 

四、交易目的及影响 

（一）交易目的 

1、加强本公司对韶关绿然的控制力度，实现本公司对韶关绿然的规范化管理。 



因韶关绿然不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技术、管理等资源分配方面达不到最大限

度融合。收购股权完成后，韶关绿然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加强本公司对

韶关绿然的控制力度，实现对目标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同时韶关绿然将得到包括资金、

技术、管理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2、保证粤北处置中心项目未来资金需求，缓解财务压力，提高超募资金使用率。 

粤北处置中心项目前期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截止2011年12月31日，韶关

绿然资产负债率超过60%，后续项目建设及运营仍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优化韶关绿然的

股权结构有利于满足该项目未来项目建设的投融资需求，减少财务费用，同时提高本公

司超募资金的使用率。 

（二）交易影响 

收购韶关绿然其余股权有利于加快粤北处置中心项目建设及实施后续的运营管理，

尽快扭转亏损增加效益，同时符合本公司工业废物处理业务的战略规划，有利于本公司

进一步整合和配置韶关绿然的资源，与本公司其他业务产生协同效应，实现协调发展。  

五、相关承诺 

本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并没有与

募集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韶关绿然少数股东股权后12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委托理财等高风险投资。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韶关绿然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月 21日 




